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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政風處 函
地址：220247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12樓
承辦人：蔡睿璁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7323
傳真：(02)29601544
電子信箱：aj4406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天主教崇光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崇光女子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6月13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政二字第113114195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（請至附件下載區(https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/ntpc_sodatt/) 

下載檔案，共有3個附件，驗證碼：000KM7QE3）

主旨：檢送嘉義縣政府113年度「崇廉尚潔．從嘉開始」犯防廉

政營之營隊活動簡章及海報各1份(如附件)，請協助宣傳

並鼓勵貴校學生參與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嘉義縣政府政風處113年6月12日處預字第1130001572

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扎根校園廉潔誠信教育及專業倫理，嘉義縣政府政風處

辦理「崇廉尚潔．從嘉開始」犯防廉政營，以期深化高中

(職)學齡層之廉潔誠信教育，營隊透過多樣課程及互動學

習，培養學生誠信廉潔品操，進而在社會引起廣泛迴響。

三、旨揭營隊活動重要資訊摘列如下：

(一)參加對象：

１、高中(職)一、二、三年級在學學生。

２、五年制專科體系一、二、三年級在學學生。

３、具擔任班級、社團幹部經驗尤佳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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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、嘉義縣市學生優先錄取。

(二)活動日期：113年7月2日至7月4日(不住宿)。

(三)活動地點：嘉義縣立永慶高中、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

區、觸口自然教育中心。

(四)活動費用：營隊活動免費參加，惟錄取學生須自行往返

集合地點。

(五)報名資訊(詳參活動簡章)：

１、報名期間：即日起至113年6月25日止。

２、錄取學生於營隊期間，需具備報名時就讀學校之在學

資格。

３、填寫報名表並列印紙本後簽章，並檢附相關證明文

件，於報名截止日前(以機關收件時間為準)一併掛號

寄達嘉義縣政府政風處或寄至承辦人員電子信箱

(peimin226@mail.cyhg.gov.tw)。

４、紙本郵遞資料、填寫電子表單任一程序未完成(或逾

期)、活動期間未具報名時就讀學校之在學資格 (例如

當年度應屆畢業生、經學校錄取尚未報到之新生)等情

形，皆視同缺件不予受理，亦不通知，亦不退件。

四、本活動如有相關疑問，請逕洽主辦機關嘉義縣政府政風處

郭沛旻科員，連絡電話(05)3620123分機8481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高中職
副本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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